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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畢業生院長獎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101.04.26 100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05.22 第 271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10.06 105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10.25 第292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11.09 發布修正第2.3.5.6點 

一、宗旨：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下稱本院)為建立本院學生敦品勵學學風，提升大學部與

研究生之學習水準，特設立大學部畢業生院長獎及研究所畢業生院長獎，訂

定本要點。 

二、名額： 

(一)學士班名額: 

1. 各系學士班名額以該級應屆畢業生計算及審核推薦。

2. 延畢生不計入名額計算基數中。

3. 獲獎人數以不超過該學年度該級應屆畢業生人數之百分之十為原則。

(二)碩博士班名額： 

1. 各系(所、學位學程)碩博士班名額以學位考申請人數計算。

2. 獲獎人數以不超過該學年度該級畢業生人數之百分之十為原則。

3. 十人以下系所至多以一名計。

三、給獎方式：每名院長獎獲頒理學院獎狀一張，另頒發獎牌(或獎品)。 

四、經費來源：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院自籌經費支應。 

五、審查及核定程序： 

(一)大學部畢業生院長獎：

1. 各系主任依其系訂審查辦法，授權相關委員會在該學年度畢業學生中

(除已報准因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出國交換需延畢者外，餘須確

定能取得該學年度畢業證書者)，修習該系大學部核心課程或專題研究表

現優異者，評選為院長獎獲獎學生，薦送為院長獎推薦名單予理學

院。

2. 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出國交換之優秀學生除需經系審查認定保留

其被推薦受獎資格外，並需於該生畢業學年度再次審查其延畢期間表

現，作為最終推薦受獎資格與否之決定並簽報本院。

(二)研究所畢業生院長獎：各系(所、學位學程)主管依其系(所、學位學程)

訂定之審查辦法，授權相關委員會在該學年度碩士班與博士班畢業生中(須確

定能取得該學年度畢業證書者)，評選最佳研究成果者為院長獎獲獎學生，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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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為院長獎推薦名單予理學院。 

(三)各系(所、學位學程)應於每學年畢業典禮十天前將畢業生院長獎薦送名單

送院(已取得畢業證書者檢附畢業證書，尚未取得畢業證書檢附確定畢業具結

書／學士班核准延畢具結書)，由本院彙整報請院長核定後，公布院長獎得獎

候選人名單。 

(四)受獎學生須於獲獎學年度畢業，並於當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定研究生

論文繳交期限前，以該學年度畢業證書完成領取獎狀獎牌手續，除學

士生因報准事由延畢者可保留外，未於上述期限前完成領獎手續者，將

取消其受獎資格及紀錄。 

(五)應屆畢業學年度另獲得本校學士班學生論文獎院長獎級以上獎項者，不再頒

發及紀錄理學院畢業生專題類院長獎。如有特殊情況者，由院長決定。 

(六)理學院畢業生院長獎正式獲獎名單於上述期限次月核定發布。 

六、頒獎： 

(一)每學年於本校畢業典禮當天舉辦畢業生院長獎頒獎典禮，頒發畢業生院長獎

候選人領獎資格通知書。 

(二)畢業生院長獎候選人須於獲獎學年度完成畢業手續取得該學年度學位證書，

據以領取正式院長獎狀及獎牌。 

(三)學士班學生如因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或出國交換等事由延畢者，經系

(所、學程)報准，原則上列實際畢業學年度名單及發放。但需經所屬學系

於實際畢業學年度審核確認受獎資格。 

(四)受獎學生未於上述期限前完成領獎手續者，或已獲得依本要點不得同時領取

之本校學士班學生論文獎者，註銷受獎資格及紀錄。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